
攀枝花市西区统计局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表 1 

主体责任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统计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统计制

度、统计标准，审批区级部门的地方统计调查项目。承担组织领导和协调

全区统计工作，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及时的责任。 
  （二）建立健全全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组织实施全区国民经济核算制

度，核算全区地区生产总值整理提供国民经济核算资料，开展分析研究。 
  （三）组织实施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

饮业、房地产业等国民经济行业以及能源、投资、人口、收入、科技、社

会发展基本情况、环境基本状况等领域的统计调查，建立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监测评价制度及指标体系，对重点区域和重要领域实施监测评价，牵头

综合整理和提供资源、房屋、旅游、教育、卫生、邮电、交通运输、社会

保障、公用事业、对外贸易、对外经济等全区基本统计资料。 
  （四）组织实施人口、经济、农业等普查和重大国情国力专项调查，配

合上级统计部门搞好投入产出调查。 
  （五）建立健全全区统计数据质量审核、监控和评估制度，依法对区属、

辖区内省（市）直部门重要统计数据进行审核、监控和评估，组织指导统

计基层基础建设。 
  （六）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源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

析和预测，定期发布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向区委、区政府

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咨询建议，向社会公众提供统计信息服务。 
  （七）组织制定街道（镇）、区直部门统计数据库和网络的基本标准和

运行规则，建立健全全区统计数据系统和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建立健全

区级部门统计信息共享制度。 
  （八）承担区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 
  （九）承担环境保护工作职责：1.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2.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3.负责协调公众对环境满意度的调查

统计。 
  （十）依法在本区行政区域内检查统计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统计制度

的贯彻执行情况，查处各种统计违法行为；组织并实施全区性的统计执法

检查，完成市统计局布置的各项执法工作任务；对局内各业务股室统计 执
法检查工作进行协调和指导。 
  （十一）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行政

审批便民化工作。 
   （十二）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职责边界 

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 
   1.区级部门（单位）共同职责: 
宣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

关于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将安

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与经济发展、行业领域管理的有关工作协调一致，

实行同时计划、安排、检查和总结；加强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和职业病防治，

协调解决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开展安全

生产和职业病危害专项整治，及时组织、指导、督促、协调有关单位消除

所涉及行业领域的安全隐患；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编制应急预案，建

立完善应急体系并组织演练，加强部门间的应急联动， 充分应用有效资源， 



有效处置生产安全事故（事件)，减少事故（事件）损失；积极参加安全生

产重大活动，完成区委、区政府及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以下称“区安委会” ）
下达的安全生产工作目标和综合目标任务；依据有关规定负责承办区委、

区政府及区安委会、上级有关主管部门交办的安全生产其他工作事项；指

导、督促格里坪镇、各街道、园区管委会做好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 
   2.本部门（单位）职责：无。 
 

 
 
 
 
 
 
 
 
 
 
 
 
 
 
 
 
 
 
 
 
 
 
 
 
 
 
 
 
 
 
 
 
 
 
 
 
 



表 2-1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及相关人员、个体工商户拒绝提供统计

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 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 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 转
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

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处罚 

责任主体 攀枝花市西区统计局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及相关人员、个体工商户

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 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

整的统计资料, 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 拒绝、阻碍统计调查、

统计检查, 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

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事人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询

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

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

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

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经审查应予处罚的，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

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督促当事人履行。当事人逾期不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及相关人

员、个体工商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统计执法检查规定》《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四川省统计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5550431 

 
 
 
 

 



表 2-2 

序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或者其他组织及相关人员迟报统计资料，

不按规定建立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未按规定领取统计报表的处罚 

责任主体 攀枝花市西区统计局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或者其他组织及相关人员

迟报统计资料，不按规定建立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事人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询

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

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

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

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经审查应予处罚的，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

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督促当事人履行。当事人逾期不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及相关人

员、个体工商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统计执法检查规定》《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四川省统计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5550431 

 
 
 
 
 
 
 



 
表 2-3 

序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擅自进行依法应当由国家机关实施的统计调查

的处罚 

责任主体 攀枝花市西区统计局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对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擅自进行依法应当由国家机关实施

的统计调查的处罚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事人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询

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

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

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

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经审查应予处罚的，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

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督促当事人履行。当事人逾期不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问责依据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及相关人员、个体工商

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统计执法检

查规定》《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四川省统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

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2-5550431 

 
 
 
 
 
 
 


